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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之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临运业”、“上市公司”或“公

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富临运业，股票代码：002357）自 2017 年 11 月 16 日开市起停牌，并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担任本次

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14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有关规定，对公司筹划重组事项的

真实性、筹划重组事项具体进展、公司股票停牌的合规性、继续停牌的合理性和

重组下一步工作计划的可行性进行审慎核查，并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司筹划重组事项的真实性 

公司股票停牌后，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编制了《交易进程备忘录》，对交易涉及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和申报，并

对公司股票停牌前 6 个月内其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进行了自查。同时，公司与杭

州泛远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远国际”或“标的公司”）、中介服

务机构签署了保密协议，就本次交易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保

密制度，限定相关信息的知悉范围。公司已与交易标的方主要股东签署了《重大

资产重组框架协议》，并委派中介服务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

估等工作。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相关信息，至少

每 5 个交易日提交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并向投资者提示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不确定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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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真实有据。 

二、筹划重组事项具体进展 

公司自停牌以来，积极组织各方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主要进

展情况如下： 

1、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利进行，公司经慎重筛选，决定聘请东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财务顾问，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为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顾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审计机构、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评估机构。 

2、公司与标的公司主要股东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3、初步确定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泛远国际股东持有的泛远国

际 100%股份，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4、有序推进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法律等方面工作：已基本完成标的资

产 2016 年度、2017 年度初步审计程序；已基本完成标的资产评估所需的现场核

查工作；已基本梳理完毕标的资产法律方面的工作。 

5、已初步完成本次重组预案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起草工作。 

由于本次重组涉及的交易方案较为复杂，交易双方目前就交易协议部分内容

尚未达成一致。目前，标的公司的法律、业务、财务等方面的尽调工作仍在进行

中。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重组相关工作有序推进，已取得了一定的进

展，截至目前，交易双方尚未就交易协议达成完全一致意见，标的公司目前各项

尽调工作仍在推进过程中。 

三、公司股票停牌的合规性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1 月 16

日开市起停牌，并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开始起继续停牌。公司已披露《关于筹

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7）、《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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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编号 2017-049）。 

停牌期间，经各方论证，本次资产收购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2017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0），

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1 月 30 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2017 年

12 月 7 日、2017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1）、《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2）。 

停牌满一个月，由于公司预计无法在进入重组停牌程序后 1 个月内披露重组

预案。2017 年 12 月 1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3），申请继续停牌，并根据要求披露了交易对方、交易

方式、标的资产基本情况、公司停牌前一个交易日主要股东情况等信息。2017

年 12 月 22 日、2017 年 12 月 29 日、2018 年 1 月 8 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4）、《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6）、《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 2018-001）。 

停牌满 2 个月，由于公司预计无法在进入重组停牌程序后 2 个月内披露重组

预案，但公司拟继续推进重组进程，2018 年 1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议案》，并经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五）开市起继续停牌。2018

年 1 月 12 日，公司公告了董事会决议，并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

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3）。2018 年 1 月 19 日、2018 年 1 月 26

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6）、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9）。 

停牌满 3 个月，由于公司预计无法在进入重组停牌程序后 3 个月内披露重组

预案，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9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继续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筹划重组

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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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申请延期复牌的核查意见》，对公司停牌期间重组进展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继续停牌的合理性和 6 个月内复牌的可行性发表专项核查意见。2018 年 1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延期复牌事项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1）。2018 年 2 月 6 日、2018 年 2 月 13 日，公司分别

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5）、《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9）。 

2018 年 2 月 14 日，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

续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停牌时间自停牌首日起累计不超过 6 个月。 

2018 年 2 月 27 日、2018 年 3 月 6 日、2018 年 3 月 13 日、2018 年 3 月 20

日、2018 年 3 月 27 日、2018 年 4 月 3 日、2018 年 4 月 12 日、2018 年 4 月 19

日、2018 年 4 月 26 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22）、《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4）、《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5）、《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7）、《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39）、《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 2018-041）、《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4）、《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8）、《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

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3）。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已履行停牌所需的相应程序并编制信息披

露文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股票停牌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及《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 

四、公司继续停牌的合理性 

公司拟收购杭州泛远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主要基于该项目符

合公司在现代物流方面的产业发展战略，与现有主业具有一定的产业协同，若合

作成功，能推动公司从单一的客运服务公司转型为综合、现代化交通运输服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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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助推公司产业转型和升级。由于本次重组涉及的交易方案较为复杂，交易双

方目前就交易协议部分内容尚未达成一致，仍需对交易所涉及的相关内容进一步

协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事项仍具有不确定性。为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并给交易双方进一步细化本次重组相关工作提供充分

时间，公司继续停牌具备合理性。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事项仍具有不确

定性，且重组涉及的交易方案较为复杂，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及交易细节仍在进一

步协商、论证和完善，为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并给

交易双方进一步细化本次重组相关工作提供充分时间，公司继续停牌具备合理性。 

五、重组下一步工作计划的可行性 

自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之后，公司聘请了相关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了

全面的尽职调查，并与交易对方就交易方案和协议条款进行了多次协商，因重组

涉及的交易方案较为复杂，交易双方目前就交易协议部分内容尚未达成一致，仍

需对交易所涉及的相关内容进一步协商。 

公司下一步工作计划如下： 

1、加快推进与其他交易各方对交易方案、交易细节的协商工作； 

2、继续推进对标的资产最近两年的审计、评估等工作； 

3、继续完善重组预案及其相关文件的起草工作； 

4、根据本次重组相关工作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条件允许时及时申

请公司股票复牌； 

5、若交易各方能够就交易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审议程

序，尽快公布本次重组预案。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因重组涉及的交易方案较为复杂，交易双方目

前就交易协议部分内容尚未达成一致，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缓慢，若交易

双方能尽快完成交易协议的谈判工作，并达在一致意见，公司关于本次重组的下

一步工作计划具备可行性。（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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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27 日 

 

 




